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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性
惡
與
唯
識

就
荀
學
與
佛
學
交
涉
的
部
分
而
言
，
晚
清
民
初
諸
多
學
者

是
儒
、
佛
兼
學
，
相
互
發
明
，
以
佛
學
部
分
而
言
，
清
末
從
日

本
取
回
許
多
唯
識
學
的
典
籍
，
唯
識
學
在
清
末
民
初
蔚
為
顯
學

，
尤
其
章
太
炎
以
法
相
唯
識
言
莊
子
〈
齊
物
論
〉
，
更
是
一
種

創
造
性
的
詮
釋
。
以
唯
識
與
荀
子
的
關
係
來
說
，
清
末
民
初
學

者
大
致
有
兩
個
論
述
的
路
徑
：
一
個
是
談
因
明
學
與
荀
子
「
名

學
」
之
關
聯
，
並
將
西
方
論
理
學
（
邏
輯
學
）
與
印
度
因
明
，

中
國
墨
家
「
墨
辯
」
、
荀
子
「
名
學
」
相
互
參
照
，
由
此
比
較

這
些
不
同
文
化
體
系
對
於
思
維
論
理
型
態
之
異
同
。
此
外
，
另

一
個
路
徑
即
是
本
文
所
著
眼
的
心
性
論
部
分
，
探
討
荀
子
性
惡

說
與
唯
識
思
想
當
中
作
為
染
識
的
阿
賴
耶
識
之
間
，
兩
者
的
對

應
關
係
究
竟
為
何
？
這
些
論
述
的
參
與
者
，
包
括
佛
教
社
群
中

的
楊
仁
山
、
歐
陽
竟
無
、
太
虛
大
師
、
王
恩
洋
等
教
徒
；
儒
者

身
分
的
康
有
為
、
梁
啟
超
、
章
太
炎
等
士
人
；
以
及
當
代
新
儒

家
的
熊
十
力
、
馬
一
浮
、
梁
漱
溟
等
文
化
保
守
主
義
者
；
甚
至

學
院
派
的
蔣
維
喬
、
楊
大
膺
、
繆
鳳
林
、
景
昌
極
等
學
者
，
在

儒
佛
交
涉
上
，
對
於
荀
學
與
佛
典
關
係
也
多
有
所
著
墨
。
本
文

限
於
篇
幅
，
僅
列
舉
幾
位
加
以
說
明
。

清
末
民
初
以
降
，
傳
統
中
國
佛
教
出
現
一
些
新
的
思
想

「
論
域
」
（d

i
s
c
o
u
r
s
e

）
，
藉
由
翻
譯
者
的
傳
介
，
各
種
新

的
學
說
或
意
識
形
態
，
激
盪
著
中
國
原
有
的
學
術
生
態
與
思
想

語
言
，
形
成
了
各
門
的
學
科
領
域
。
以
佛
教
為
例
，
在
民
國

二
十
一
年
范
古
農
所
編
輯
的
「
海
潮
音
文
庫
」
，
收
錄
了
民
國

二
十
年
之
前
在
《
海
潮
音
》
月
刊
中
出
現
的
一
些
重
要
文
字
，

從
其
編
目
當
中
，
包
括
了
科
學
、
哲
學
、
進
化
論
、
社
會
學
、

道
德
學
、
教
育
學
、
政
治
學
、
論
理
學
等
，
可
以
看
出
佛
學
的

研
究
者
，
逐
漸
嘗
試
用
一
套
新
的
語
言
系
統
來
介
紹
佛
學
，
尤

其
更
著
重
於
各
種
新
的
學
術
思
想
與
佛
學
之
間
比
較
會
通
工
作

，
其
中
以
法
相
唯
識
學
說
被
用
於
與
西
方
精
密
的
科
學
、
哲
學

、
心
理
學
等
學
科
的
融
貫
最
為
普
遍
。

清
末
民
初
討
論
荀
學
與
唯
識
的
關
係
，
有
別
於
宋
明
時
代

是
以
孔
孟
心
性
之
善
與
如
來
藏
清
淨
心
（
真
如
佛
性
）
相
較
，

性
惡‧

原
罪‧

染
識
：

清
末
民
初
荀
學
觀
念
與
西
學
、
佛
學
之
對
話
（
四
）

周
志
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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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為
儒
佛
會
通
的
依
據
，
清
末
民
初
學
者
是
將
荀
子
性
惡
說
與

唯
識
第
八
阿
賴
耶
之
「
染
識
」
相
互
鉤
合
，
藉
此
談
荀
子
「
化

性
起
偽
」
之
工
夫
，
與
唯
識
「
淨
法
見
聞
熏
習
」
、
「
轉
識
成

智
」
修
行
之
關
聯
。
例
如
民
國
時
期
研
究
荀
子
的
學
者
楊
大
膺

，
在
《
荀
子
學
說
研
究
》
一
書
中
，
就
指
出
：

 
 

佛
經
上
說
人
的
五
官
有
五
根
，
叫
做
耳
、
目
、

鼻
、
舌
、
身
五
根
。
這
五
根
的
對
象
物
叫
做
色
、

聲
、
香
、
味
、
觸
五
塵
。
根
與
塵
相
對
，
…
…
耳

自
己
不
能
辯
證
知
識
，
惟
有
意
識
有
一
種
辯
證
的

力
量
，
這
就
是
荀
子
所
謂
「
心
辯
知
。
」
但
是
意

識
雖
然
有
辯
證
的
力
量
，
如
果
根
塵
不
相
對
還
是

不
會
發
生
認
識
的
。
  1 

這
是
一
種
相
當
基
本
的
認
識
論
的
概
念
。
荀
子
所
指
的
「

心
」
為
徵
知
之
心
，
是
「
天
君
」
；
吾
人
的
眼
耳
鼻
舌
身
等
為

「
天
官
」
  2
，
當
天
官
接
觸
外
在
事
物
，
根
與
塵
相
應
，
眼
、

耳
等
感
官
本
身
只
有
分
別
接
收
外
在
影
像
或
聲
音
的
作
用
，
並

不
具
備
判
斷
力
（
辯
知
）
。
因
此
《
荀
子‧

正
名
》
才
會
說
道

：
「
心
有
徵
知
。
徵
知
則
緣
耳
而
知
聲
可
也
，
緣
目
而
知
形
可

也
。
然
而
徵
知
必
將
待
天
官
之
當
簿
其
類
，
然
後
可
也
。
」
在

佛
教
思
想
中
，
就
心
識
與
物
境
關
係
談
的
最
為
深
刻
，
具
備
現

代
哲
學
認
識
論
與
知
識
論
基
礎
的
，
莫
過
瑜
伽
唯
識
學
派
，
因

此
援
引
先
秦
儒
家
最
具
認
識
、
知
識
論
之
色
彩
的
荀
子
與
佛
教

唯
識
學
說
相
互
比
較
，
在
近
現
代
荀
學
研
究
中
，
是
值
得
注
意

的
學
術
現
象
。

在
民
初
佛
教
學
術
團
體
中
，
太
虛
大
師
（
一
八
九

～
一
九
四
七
）
與
歐
陽
竟
無
（
一
八
七
一

～

一
九
四
三
）
在
民
初

佛
教
史
上
，
兩
人
所
分
別
領
導
的
武
昌
佛
學
院
與
支
那
內
學
院

，
曾
經
引
發
了
多
次
的
論
諍
，
掀
起
民
初
佛
學
研
究
的
熱
潮
。

以
兩
人
對
於
大
乘
佛
教
思
想
體
系
的
「
判
教
」
而
言
，
太
虛
認

為
法
界
圓
覺
之
大
乘
佛
法
先
於
法
性
空
慧
與
法
相
唯
識
大
乘
，

因
而
認
為
中
國
佛
教
的
天
台
、
華
嚴
、
禪
等
諸
宗
，
皆
是
佛
陀

的
自
證
法
界
之
圓
覺
教
法
，
法
性
與
法
相
之
學
，
只
是
圓
覺
大

乘
法
之
分
流
。
相
反
的
，
在
歐
陽
竟
無
的
眼
中
，
凡
屬
於
真
常

心
系
（
法
界
圓
覺
大
乘
）
的
經
論
皆
是
「
偽
說
」
，
他
認
為
印

度
的
佛
教
只
有
「
中
觀
」
與
「
瑜
伽
」
兩
個
系
統
，
而
瑜
伽
（

法
相
唯
識
）
大
乘
才
是
佛
法
的
中
道
義
諦
之
說
，
亦
即
唯
識
判

教
中
「
非
有
非
空
」
的
第
三
時
圓
滿
究
竟
之
法
。
由
於
各
自
的

立
場
不
同
，
武
院
與
內
院
的
師
生
在
民
初
佛
學
界
掀
起
多
次
的

論
諍
。太

虛
大
師
其
除
專
精
於
佛
理
闡
釋
外
，
也
熟
稔
中
國
傳

統
學
術
思
想
，
並
多
涉
獵
西
方
學
問
。
太
虛
大
師
一
九
一
五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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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
寫
〈
論
荀
子
〉
一
文
，
曾
說
道
：
「
蓋
荀
子
之
在
儒
，
殆
猶

唯
識
之
在
佛
，
借
彼
明
此
，
反
之
即
藉
此
行
彼
。
古
大
師
大
慧

、
智
旭
，
皆
嘗
作
四
書
解
，
余
亦
竊
附
乎
此
云
爾
。
」
  3
將
荀

子
與
唯
識
並
舉
，
顯
然
在
過
去
祖
師
大
德
以
論
孟
與
如
來
藏
會

通
之
進
路
外
，
另
闢
蹊
徑
。
在
太
虛
看
來
，
「
依
義
不
依
語
，

固
吾
師
釋
迦
之
大
訓
，
義
既
相
通
，
固
不
得
強
為
畛
域
。
」
  4 

太
虛
大
師
批
評
宋
儒
輕
視
荀
學
之
謬
。
他
說
道
：
「
荀
義
縱
未

完
密
，
視
孟
軻
、
孔
伋
之
書
，
亦
足
相
勝
。
…
…
況
解
蔽
、
正

名
二
篇
，
持
論
精
審
，
求
之
管
、
老
、
孔
、
墨
、
莊
、
韓
所
不

得
者
乎
？
…
…
然
障
蔽
先
賢
之
學
，
俾
後
生
不
蒙
其
福
澤
，
宋

儒
之
罪
深
矣
！
  5
」
以
荀
子
會
通
唯
識
，
大
致
有
幾
個
路
徑
：

在
「
名
、
相
、
分
別
」
在
三
個
觀
念
字
詞
所
涉
及
的
認
識
論
及

相
關
意
義
，
太
虛
認
為
「
相
名
」
為
有
情
類
想
所
取
者
，
當
影

色
同
現
之
時
，
如
鏡
映
物
，
本
未
曾
起
計
度
分
別
，
因
此
《
成

唯
識
論
》
稱
之
顯
境
名
言
，
是
《
荀
子‧

正
名
》
所
云
緣
天
官

而
有
同
異
者
也
，
且
從
荀
子
「
知
通
統
類
」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「

相
名
不
獨
局
於
人
類
，
諸
同
貌
同
情
者
，
類
與
不
類
，
自
為
同

類
，
互
通
情
意
，
故
蟲
蟻
等
各
得
成
事
。
」
  6
另
外
，
在
「
名

言
」
關
係
方
面
，
太
虛
認
為
在
認
識
過
程
中
，
依
據
相
名
而
發

為
言
說
，
言
說
反
映
了
人
之
分
別
計
度
，
且
形
成
了
同
一
事
物

在
不
同
習
俗
國
度
當
中
，
言
說
方
面
各
種
差
異
互
殊
的
狀
況
。

太
虛
指
出
：
「
聚
名
、
句
、
辯
，
成
為
言
論
。
名
言
難
與
相
名

適
符
，
必
有
增
益
，
故
曰
增
語
。
計
度
增
語
，
或
復
全
越
相
名

之
界
，
故
有
亂
名
。
成
唯
識
論
稱
之
表
義
名
言
，
是
此
篇
（
按

：
《
荀
子‧

正
名
》
）
所
云
約
定
俗
成
者
也
。
」
  7
。
其
他
所

謂
「
相
體
…
…
成
唯
識
論
稱
之
性
境
，
近
世
名
家
謂
之
物
德
」

；
「
名
相
…
…
名
相
之
兼
屬
相
名
者
，
成
唯
識
論
稱
之
質
境
；

近
世
名
家
或
謂
之
物
」
；
「
名
相
之
單
屬
名
言
者
，
成
唯
識
論

稱
之
影
境
；
世
人
或
以
謂
物
」
  8
，
這
些
關
於
外
在
之
相
，
及

如
何
認
識
、
命
名
，
以
及
人
心
忖
度
分
別
之
思
的
認
識
作
用
，

顯
然
在
太
虛
看
來
，
荀
子
在
儒
學
體
系
之
外
，
是
更
饒
負
西
學

認
識
論
及
佛
學
唯
識
學
的
色
彩
。

不
唯
太
虛
如
此
，
支
那
內
學
院
的
王
恩
洋
，
其
撰
述
〈
荀

子
之
知
識
論
〉
一
文
，
在
闡
釋
荀
子
之
知
識
體
系
前
，
也
涉
及

到
荀
子
如
何
看
待
物
、
我
之
間
的
關
係
，
以
及
心
、
物
之
認
識

過
程
何
以
可
能
？
如
何
開
展
？
等
問
題
。
王
恩
洋
定
義
所
謂
「

知
」
為
：
「
必
有
心
專
為
之
審
擇
利
害
安
危
之
全
體
，
而
長
慮

卻
顧
其
久
遠
，
然
後
乃
能
使
情
之
好
惡
喜
怒
皆
得
事
物
之
宜
，

而
合
於
義
理
之
正
，
若
是
者
名
之
為
『
知
』
。
」
  9
顯
然
「
知

」
之
發
動
，
為
「
心
」
能
形
成
正
確
的
是
非
道
德
判
斷
，
使
「

情
」
在
隨
物
所
遷
的
過
程
中
，
能
得
事
物
之
宜
、
合
義
理
之
正

。
除
了
討
論
荀
子
「
心
」
的
認
識
作
用
外
，
關
於
「
性
」
之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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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
所
含
括
觀
念
群
組
，
太
虛
認
為
除
善
、
惡
之
外
，
還
應
包
括

「
有
無
、
真
幻
、
染
淨
、
智
愚
問
題
」
。
太
虛
說
道
：      

荀
子
之
界
說
性
字
曰
：
生
之
所
以
然
者
謂
之
性
。

蓋
如
是
心
生
，
即
有
如
是
法
生─

─

法
者
一
切
諸

有
都
名─

─

，
如
是
法
生
，
即
有
如
是
生
之
所
以

然
者
，
軌
範
任
持
，
謂
之
法
性
。
生
之
所
以
然
者

何
？
則
心
生
也
。
法
性
者
何
？
法
法
皆
有
自
相
、

自
體
、
自
種
、
自
用
、
自
緣
、
自
習
也
，
…
…
故

法
法
比
較
有
真
幻
、
染
淨
之
不
同
，
法
法
皆
有
、

自
用
、
自
緣
、
自
習
，
故
法
法
比
較
有
善
惡
、
智

愚
之
不
同
；
此
所
以
有
性
也
。
如
是
心
不
生
則
如

是
法
不
生
，
不
生
則
無
生
，
無
生
則
無
生
之
所
以

然
，
無
生
之
所
以
然
則
無
法
性
，
故
無
自
相
、
自

體
、
自
種
、
自
用
、
自
緣
、
自
習
可
得
，
故
無
真

幻
、
染
淨
、
善
惡
、
智
愚
可
界
，
此
所
以
無
性
也

。
  10

從
緣
起
萬
法
無
自
性
的
角
度
而
言
，
萬
法
之
法
性
本
自
空

寂
，
然
心
之
所
緣
攀
執
，
在
一
切
法
的
相
互
比
較
中
，
言
及
真

幻
、
染
淨
、
善
惡
、
智
愚
不
同
等
，
太
虛
認
為
：
「
夫
染
淨
、

善
惡
，
既
幻
有
而
轉
變
無
恆
，
未
嘗
有
實
性
矣
。
」
  11
從
佛
法

之
真
諦
而
言
，
一
切
萬
法
之
性
如
實
平
等
，
並
無
差
別
；
從
俗

諦
來
說
，
一
切
法
都
有
自
相
、
自
體
、
自
種
、
自
用
、
自
緣
、

自
習
，
顯
示
其
差
別
萬
狀
。
當
然
，
從
佛
法
的
修
行
意
義
而
言

，
並
非
如
儒
者
從
俗
諦
言
人
性
善
、
惡
之
分
，
也
不
像
儒
學
由

人
性
善
惡
之
分
，
在
工
夫
實
踐
上
進
一
步
強
調
仁
義
禮
智
善
性

之
擴
顯
，
或
者
對
於
食
色
貪
欲
透
過
禮
義
「
化
性
起
偽
」
。
在

佛
法
看
來
，
了
悟
一
切
萬
法
生
滅
無
常
，
法
性
常
寂
清
淨
，
才

是
修
行
證
得
真
如
佛
性
之
契
機
。
太
虛
說
道
：

心
無
表
示
，
生
猶
無
生
，
如
心
不
生
，
法
亦
無
生

，
故
無
性
其
真
，
有
性
其
幻
。
…
…
於
一
切
法
常

如
其
性
，
是
故
謂
之
曰
真
如
性
。
此
真
如
性
，
無

變
無
居
、
無
動
無
作
、
無
增
無
減
，
是
故
謂
之
曰

無
漏
性
。
此
無
漏
性
，
遍
滿
融
徹
，
靈
明
微
妙
，

常
寂
恆
在
，
是
故
謂
之
圓
成
實
性
，
圓
成
實
性
，

非
迷
所
了
，
須
以
定
慧
方
便
顯
之
，
是
故
謂
之
覺

性
、
佛
性
。
  12

「
佛
性
」
與
「
圓
成
實
性
」
就
佛
法
而
言
，
分
屬
真
常
心

系
與
唯
識
系
所
著
重
，
太
虛
在
此
將
之
合
而
觀
之
。
事
實
上
，

圓
成
實
性
作
為
實
有
的
空
性
來
說
，
是
不
生
滅
的
無
為
性
、
平

等
性
，
不
能
依
之
而
成
立
染
淨
因
果
，
唯
有
有
為
生
滅
的
依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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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
性
才
能
。
而
真
常
心
系
的
佛
性
（
如
來
藏
）
卻
可
依
之
而
成

立
染
淨
因
果
，
這
是
兩
者
不
同
之
處
。
在
唯
識
學
重
視
「
心
識

」
的
主
張
下
，
將
法
性
歸
之
於
「
心
性
」
上
的
離
垢
乃
是
自
然

的
結
果
。
然
而
，
談
心
性
清
淨
雖
必
以
法
性
為
基
礎
，
但
法
性

清
淨
不
必
全
然
指
涉
到
心
性
方
面
，
《
大
智
度
論
》
卷
六
三
〈

釋
歎
淨
品
第
四
十
二
上
〉
提
到
：
「
諸
法
實
相
常
淨
…
…
是
清

淨
有
種
種
名
字
，
或
名
如
、
法
性
…
…
或
名
畢
竟
空
等
。
」
此

即
是
就
《
中
論
》
所
言
緣
起
無
自
性
的
勝
義
空
性
來
說
。
性
空

大
乘
的
一
切
法
畢
竟
空
，
雖
不
同
於
如
來
藏
說
的
常
、
我
，
且

其
「
法
性
」
之
說
是
遍
一
切
法
而
言
，
不
專
就
心
性
來
說
，
但

其
「
心
性
本
淨
」
的
說
法
，
仍
影
響
了
自
性
清
淨
的
如
來
藏
說

。
在
印
度
瑜
伽
行
派
興
起
時
，
如
來
藏
說
已
甚
流
行
。
如
來
藏

說
以
真
常
來
攝
性
空
，
以
唯
心
來
攝
唯
識
，
其
「
心
性
本
淨
」

的
說
法
多
少
影
響
了
瑜
伽
行
派
對
於
心
性
的
討
論
。

在
先
秦
諸
子
所
倡
議
的
人
性
觀
中
，
太
虛
最
為
肯
定
告
子

以
生
為
性
，
主
張
「
性
無
善
無
惡
」
之
見
。
太
虛
說
道
：

晚
周
獨
有
告
子
以
生
為
性
，
謂
性
無
善
無
惡
；
章

太
炎
君
謂
其
指
阿
黎
耶
識
而
言
者
，
是
矣
。
然
猶

有
辨
：
阿
黎
耶
識
，
無
性
無
生─

─

依
密
嚴
經
即

如
來
藏─

─

，
其
所
以
有
生
者
，
則
由
意
根
執
為

內
自
體
相
，
…
…
詳
告
子
之
所
計
，
蓋
是
指
異
熟

生
之
身
根
積
聚
相
者
；
異
熟
生
亦
唯
無
計
性
。
前

五
根
識
善
惡
，
皆
由
意
識
而
發
，
故
告
子
謂
之
無

善
無
惡
，
最
無
妄
矣
。
  13

「
阿
黎
耶
識
」
（
阿
賴
耶
識
）
作
為
性
體
，
為
善
惡
業
力

種
子
儲
藏
之
所
，
就
性
體
自
身
而
言
，
本
無
善
惡
可
言
，
然
從

內
藏
種
子
顯
用
起
現
行
而
言
，
則
有
善
惡
之
分
，
此
善
惡
從
俗

諦
而
言
，
為
有
漏
之
善
惡
。
雖
然
太
虛
認
為
告
子
以
「
無
善
無

惡
」
言
性
，
即
為
「
阿
黎
耶
識
」
。
然
而
相
對
的
，
荀
子
人
性

論
之
性
惡
主
張
，
在
太
虛
看
來
，
「
是
最
為
隨
順
法
性
」
  14
雖

未
能
言
及
透
過
化
性
起
偽
臻
至
清
淨
法
性
，
但
性
惡
之
說
，
即

以
說
明
人
在
意
根
（
末
那
）
方
面
的
染
執
作
用
。
太
虛
認
為
：

荀
況
雖
未
明
無
性
淨
性
，
…
…
蓋
能
明
乎
人
性
染

矣─
─

人
性
，
即
百
法
明
門
論
異
生
性─

─

。
生

之
所
以
然
者
謂
之
性
，
生
之
所
以
然
者
何
指
？
蓋

有
生
之
類
，
有
意
根
號
曰
末
那
，
譯
曰
染
意
，
此

但
意
根
，
而
非
意
識
。
…
…
故
生
之
所
以
然
者
，

意
根
也
。
無
生
滅
，
則
無
物
無
人
，
無
人
則
無
人

之
種
類
。
荀
卿
知
以
人
生
之
所
以
然
者
為
人
性
，

此
其
所
由
高
矣
！
顧
未
悟
意
根
無
記
，
謂
之
性
惡

，
則
不
然
也
。
  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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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果
不
是
意
根
執
自
體
相
，
則
無
物
我
而
無
生
死
。
善
惡

為
命
之
業
用
、
是
緣
習
所
生
，
它
會
帶
來
生
死
流
轉
苦
樂
之
增

益
效
果
，
非
生
之
所
以
然
者
。
在
末
那
意
根
，
本
無
生
滅
可
言

，
故
為
「
無
記
」
。
把
生
之
所
以
然
者
謂
之
「
性
惡
」
，
而
不

明
瞭
業
用
「
意
根
」
本
屬
「
無
記
」
，
太
虛
認
為
荀
子
疏
漏
不

明
之
處
即
在
此
。
雖
然
如
此
，
然
意
根
之
「
執
自
體
相
」
，
意

識
依
止
意
根
，
轉
趨
外
境
，
計
度
分
別
，
引
使
前
五
根
識
之
所

造
。
意
根
但
執
自
體
，
意
識
則
轉
執
身
體
而
起
種
種
分
別
計
度

，
導
錮
前
五
根
識
，
隨
所
攀
緣
外
境
，
隨
所
積
習
而
發
為
言
行

，
於
是
有
所
謂
「
善
惡
」
。
因
此
太
虛
說
道
：

荀
子
以
人
生
而
好
利
，
故
爭
奪
生
而
辭
讓
亡
；
生

而
疾
惡
，
故
殘
賊
生
而
忠
信
亡
，
用
證
人
皆
有
自

營
殘
物
之
情
，
故
謂
性
惡
。
此
亦
據
業
用
緣
習
而

論
者
，
乃
意
識
順
意
根
之
四
煩
惱
，
率
同
前
五
根

識
而
轉
趨
外
境
者
也
。
由
我
癡
故
有
我
見
，
由
我

見
故
意
識
轉
執
我
身
，
而
以
之
有
意
識
俱
生
之
我

愛
、
我
慢
。
我
愛
故
有
私
欲
自
營
，
我
慢
故
致
淩

人
殘
物
。
復
以
人
性
皆
迷
，
倫
俗
不
善
之
習
由
來

者
漸
；
當
人
之
為
童
子
時
，
己
溺
陷
於
不
善
之
習

，
故
偏
險
悖
亂
，
亦
少
成
若
性
也
。
設
有
人
而
育

於
純
善
之
倫
俗
，
相
愛
相
助
，
唯
悅
唯
樂
，
烏
有

所
謂
爭
奪
殘
賊
淫
亂
者
哉
？
  16

雖
然
，
在
人
性
上
，
荀
子
人
性
之
惡
並
不
包
含
染
識
（
阿

賴
耶
識
）
可
以
作
為
善
惡
業
力
種
子
儲
藏
之
所
，
以
及
輪
迴
因

果
報
應
之
主
體
根
據
等
意
義
及
作
用
，
但
「
化
性
起
偽
」
與
「

轉
識
成
智
」
的
積
極
改
造
作
為
（
荀
子
重
「
學
」
、
唯
識
重
淨

種
「
熏
習
」
）
，
在
心
理
層
面
及
學
習
、
作
為
等
方
面
，
清
末

民
初
唯
識
學
的
復
興
及
荀
學
的
受
到
重
視
，
呈
現
了
一
種
有
別

於
唐
宋
以
降
儒
佛
以
孔
孟
「
仁
義
善
性
（
心
）
」
與
真
常
心
系

之
「
如
來
藏
自
性
清
淨
心
」
會
通
的
型
態
，
荀
學
與
唯
識
在
晚

清
民
初
開
顯
了
儒
佛
新
的
對
話
契
機
。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
註
釋
:

 1.�
楊
大
膺
，
《
荀
子
學
說
研
究
》
（
上
海
：
中
華
書
局
，

一
九
三
六
年
）
，
七
十
九
。
楊
大
膺
還
說
道
：
「
因
為
荀
子

只
承
認
五
官
與
心
有
關
係
，
不
像
佛
家
主
張
萬
法
為
心
，
把

一
切
法
都
包
在
心
的
範
圍
以
內
。
所
以
荀
子
所
說
的
心
，
沒

有
佛
家
所
說
的
心
的
範
圍
那
麼
大
。
荀
子
對
於
認
識
機
關
的

主
張
，
既
是
恰
與
佛
家
相
吻
合
的
。
因
此
他
也
把
認
識
發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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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程
序
，
如
同
佛
家
一
般
分
配
：
第
一
步
認
為
須
緣
五
官
，

就
是
五
根
對
了
五
塵
。
第
二
步
再
由
心
加
入
工
作
，
辯
證
五

塵
到
底
是
什
麼
，
到
這
個
時
候
，
認
識
方
纔
可
以
說
是
完
全

發
生
了
。
」
頁
一
四
五
、
一
四
六
。

 2.�
《
荀
子‧
天
論
》
云
：
「
耳
、
目
、
鼻
、
口
、
形
，
能
各
有

接
而
不
相
能
也
，
夫
是
之
謂
天
官
；
心
居
中
虛
，
以
治
五
官

，
夫
是
之
謂
天
君
。
」

 3.�
太
虛
，
〈
論
荀
子
〉
，
收
入
《
太
虛
大
師
全
書‧

論
藏‧

宗

用
論
（
二
）
》
（
臺
北
：
太
虛
大
師
全
書
影
印
委
員
會
，

一
九
七○

年
）
，
頁
三
九
一
。

 4.
同
前
註
。

 5.
同
前
註
，
頁
三
九○

。

 6.
同
前
註
，
頁
三
九
一
、
三
九
二
。

 7.
同
前
註
，
頁
三
九
二
。

 8.
同
前
註
。

 9.�
王
恩
洋
，
〈
荀
子
之
知
識
論
〉
，
《
文
教
叢
刊
》
，

一
九
四
五
年
第
一
卷
第
二
期
，
頁
五
十
四
。
此
文
亦
收
入
氏

著
《
荀
子
學
案
》
一
書
。
王
恩
洋
將
荀
子
的
知
識
論
分
為
十

項
意
義
來
探
討
，
這
十
項
包
括
「
知
之
需
要
、
知
之
定
義
、

知
之
高
下
、
知
必
本
見
聞
（
經
驗
）
、
知
識
之
分
類
與
選
擇

、
道
義
之
知
、
師
法
後
王
、
才
性
之
知
與
道
義
之
知
之
關
係

、
成
積
化
性
、
去
陋
解
蔽
」
。

 10.
太
虛
，
〈
論
荀
子
〉
，
《
太
虛
大
師
全
書
》
，
頁
三
九
六
。

 11.
同
前
註
，
頁
三
九
八
。

 12.
同
前
註
，
頁
三
九
六
、
三
九
七
。

 13.
同
前
註
，
頁
四○

四
。

 14.
同
前
註
，
頁
四○

五
。

 15.
同
前
註
，
頁
四○

五
。

 16.
同
前
註
，
頁
四○

一
、
四○

二
。

馬
來
西
亞
檳
城
極
樂
寺
，
十
二
月
舉
辦
為
期
十
天
的
短
期
出

家
，
共
有
一
百
二
十
七
名
來
自
全
馬
的
男
女
信
眾
參
加
，
體
驗
出

家
人
的
生
活
。
此
項
為
期
十
天
的
短
期
出
家
課
程
，
自
第
五
任
方

丈
達
能
法
師
開
始
舉
辦
，
至
今
已
逾
二
十
年
，
每
年
都
有
男
女
信

眾
踴
躍
參
加
。

賢
觀
法
師
說
，
為
保
持
課
程
素
質
，
都
規
定
參
加
者
在

一
百
二
十
人
左
右
，
並
需
經
過
該
寺
甄
選
，
也
禮
請
當
地
的
法
師

協
助
主
持
課
程
。
此
次
由
白
雲
山
觀
音
寺
主
持
開
寶
法
師
擔
任
開

堂
和
尚
。
參
加
者
須
嚴
守
佛
教
戒
律
，
從
清
晨
五
時
起
開
始
活
動

，
至
晚
上
九
時
三
十
分
休
息
，
主
要
內
容
是
早
晚
課
誦
、
講
戒
、

懺
摩
、
佛
法
開
示
，
還
有
最
後
的
托
缽
活
動
，
以
便
從
中
得
到
寶

貴
的
啟
發
。

檳
城
極
樂
寺
舉
辦
短
期
出
家
活
動


